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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江西省地方税务局
　　( 2010 年 7 月 2 日）
　　第一条 为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进一步落实有关所得税优惠政策，规范减免税的管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212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境内技术转让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具体是指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境内转让技术所有权所得不超过 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三条技术转让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技术秘密转让：（一）专利权转让，是指一方当事人（让与方）将其发明创造专利权转让受让方，受让方支付相应价款。
　　（二）专利申请权转让，是指一方当事人（让与方）将其就特定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转让受让方，受让方支付相应价款。
　　（三）专利实施许可，是指一方当事人（让与方、专利权人或者其授权的人）许可受让方在约定的范围内实施专利，受让方支付相应的使用费。
　　（四）技术秘密转让，是指一方当事人（让与方）将其拥有的技术秘密提供给受让方，明确相互之间技术秘密使用权、转让权，受让方支付相应使用费。
　　第四条 符合条件的境内技术转让所得应按以下方法计算：技术转让所得一技术转让收入一技术转让成本一相关税费技术转让收入是指当事人履行技术转让合同后获得的价款，包括与技术转让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不包括销售或转让设备、仪器、零部件、原材料等非技术性收入。与技术转让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是指转让方根据技术转让合同的规定，为帮助受让方掌握所转让的技术，而提供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所得的收入，且这部分技术咨询、服务的价款与技术转让的价款是开在一同一张发票上的。不属于与技术转让项目密不可分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收入，不得计入技术转让收入。
　　技术转让成本是指转让的无形资产的净值，即该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减除在资产使用期间按照规定计算的摊销扣除额后的余额。
　　相关税费是指技术转让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有关税费，包括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合同签订费用、律师费等相关费用及其他支出。
　　第五条 企业享受境内技术转让所得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优惠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享受优惠的技术转让主体是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
　　（二）技术转让属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范围；
　　（三）境内技术转让应经省级科技行政部门认定。
　　第六条 企业享受境内技术转让所得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优惠应在科技行政部门办理技术转让合同登记认定手续，技术合同登记认定程序为：
　　（一）企业签定境内技术转让合同后，应及时到设区市以上科技行政部门办理合同登记手续，并核定技术性收入。
　　（二）企业取得技术转让收入，应在纳税年度终了后，向设区市以上科技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1、技术合同信息表；
　　2 、江西省技术合同审定清单（一式 3 份）;
　　3 、技术合同收入分类核算单（一式 3 份）;
　　4 、技术合同成本核算单（一式 3 份）。 
　　（三）设区市科技行政部门审核后将以上有关材料报省级科技行政部门审定，由省级科技行政部门对符合技术转让条件的出具 《江西省技术合同收入减免企业所得税审定证明单珍。第七条企业享受境内技术转让所得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在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时，应向主管地税机关报送以下资料，进行企业所得税减免税备案。
　　（一）技术转让合同（副本）;
　　（二）省级科技行政部门出具的 《 江西省技术合同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审定证明单｝ ) ;
　　（三）技术转让所得归集、分摊、计算的相关资料；
　　（四）实际缴纳相关税费的证明资料；
　　（五）主管地税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对企业未提供上述相关资料进行备案登记的境内技术转让所得不能给予减免企业所得税，应按规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八条 根据《江西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 》第34条规定，对于订立假技术合同骗取技术合同登记证明，或在技术性收入核算中弄虚作假的单位，由当地科技局撤销其登记证明或免征所得税证明单，处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罚款，并追究单位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已经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当地地税机关应依法补征企业所得税。
　　第九条 本办法自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起实施。
　　第十条 本办法由江西省科学技术厅和江西省地方税务局负责解释。

